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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章程 

（董事会于2004年10月26日采纳，并分別于2005年7月2日 

及2015年11月10日修订） 

 

宗旨 

 

本章程的宗旨是在中芯国际设立内部审计一职，授予其在审计时查阅相关记录、访问相关人

员并审查实物财产的权力；以及界定内部审计的职责。 

 

职能 

 

内部审计是中芯国际内部一项独立而客观的评估职能，旨在评估并致力改善风险管理、监控

和管治制度。 

 

对中芯国际进行内部审计是企业总审计师的职责，企业总审计师对审计委员会和首席执行官

负责。换言之，内部审计应在审计委员会和首席执行官的指导下履行审计职能。 

 

内部审计在中芯国际享有独立地位，不得参与公司的日常内部审查。内部审计对所审计部门

的运营概无运营责任或权力。 

 

管理层的职责是防止发生违反商业操守的欺诈和不道德行为。内部审计负责检查并评估管理

层为履行此项责任而制定的反欺诈监控措施、检举制度和商业操守是否充分有效。 

 

权限 

 

执行审计时，内部审计部可随时联络所有相关职能部门、查阅相关记录、审查相关财产及联

系相关人员（为免存疑，不包括与董事会相关的事项和监察部门记录）。企业总审计师至少

每季度向审计委员会汇报一次，并可在必要时与委员会成员私下会面，而无需管理层成员或

独立会计师列席。 

 

职责 

 

中芯国际的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制度旨在确保达致运营业务目标、财务报告完整健全及遵守

适用的法律法规。内部审计负责对本公司的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架构是否足够及其有效性进

行评估。 



内部审计的职责范围包括： 

 

 审查管理层的监控措施，确保财务和运营信息以及用以识别、衡量、分类和报告此

类信息的方式可靠而健全。 

 审查已设立或将设立的制度，确保遵守、并确定公司当前是否遵守对运营及报告具

有重大影响的政策、计划、程序、法律和法规。 

 审查资产保护的方式，并在适当时核实资产是否存在。 

 评估资源的利用是否经济有效。 

 识别影响本公司实现业务目标的重大风险，向管理层汇报相关风险，并确保管理层

已采取适当防范措施。 

 评估支持本公司运营的监控措施是否有效，并就如何改进监控措施提出建议。 

 

技能与经验 

 

中芯国际致力于建立一支积极进取的合资格内部审计团队，并支持团队人员的职业发展。内

部审计师应拥有履行个人职责所需的知识、技能及其它能力。内部审计团队整体应具备或获

得履行职能所需的知识、技能及其它能力。 

 

内部审计方法和标准 

 

中芯国际依据风险来规划和执行审计工作。每年进行一次企业风险评估，以便按轻重缓急列

出进行监控评估的各个领域。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制定审计计划，识别出需进行评估的具体

主题领域和业务流程。 

 

中芯国际承诺遵守 2002年萨班斯法案所载条文。为遵守该法案第 404条要求提供管理层内

部监控评估声明的规定，在年度审计计划中，对已识别的财务制度和流程中的关键财务报告

监控进行测试。 

 

企业总审计师应将年度审计计划提交审计委员会和首席执行官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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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按照内部审计师协会颁布的《内部审计实务标准》进行。所有审计结果均上报管理

层，由管理层负责确定并实施必要的纠正措施，消除内部监控系统存在的缺陷。内部审计部

执行跟进程序，核实管理层实施的纠正措施在加强内部监控方面是否有效。 

 

重大内部监控结果、管理层的纠正措施及对管理层纠正措施的跟进调查结果，将上报审计委

员会和本公司高级管理层，并与之进行商讨。 

 

内部审计部应在审计委员会的指导下，就涉及管理层或对内部监控发挥重要作用的其他员工

的重大审计结果和任何欺诈行为（不论严重与否），与外部审计师沟通。 

 

审核 

 

应至少每年对内部审计职能的有效性进行一次评估。审核应重点关注内部审计在中芯国际内

的组织地位、独立性和客观性、表现及其人员是否合乎资格等问题。 

 

 

 

 

 

 

 

 

 

 

 

 

 

 

 

 

 

 

 

 

 

 

 

 

 

 

第 3页 共 3页 


